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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广东省环卫行业企业信用等级申报材料清单 

评价指标 企业信用评价标准 需提交的材料清单 

组织机构（2

分） 

1、组织机构健全，机构职责明确，人员配备齐全，得 1分。（取得营

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等级证书等且在有效期内，缺一项扣 0.2

分）。 

1、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 

2、组织架构、部门职责、主要人员组成表； 

3、“广东省环卫服务企业等级”证书。 

2、取得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得 1 分。缺一项扣 0.5分。 

1、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有效期内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3、有效期内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规章制度（2

分） 

根据行业特点和企业实际编制质量、安全、合同、设备、材料采购、

劳资等管理制度，每缺少一项扣 0.5分，扣完为止。 

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明细。含人事管理、薪酬管理、绩效管理、

财务管理、合同管理、档案管理、质量管理、员工培训教育、物

料采购（验收及发放）、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制度。 

人力资源和人才

队伍建设（6

分） 

1、有职称的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企业运营经理等人员达到相

应企业资质或等级标准的得 2分，不符合者每项扣 1分（扣完为止）。 

（如未取得企业等级证书，请对照《广东省环卫服务企业等级评定管

理办法》第二点“企业业绩”，找到符合贵公司业绩条件的等级，并按相

应等级标准的第三点“企业人员素质”内要求的人员数量提供材料）。 

1、企业管理负责人的身份证、个人简历、任职聘书、职称证

书、“广东省生活垃圾处理运营项目经理证书”及个人社保清单； 

2、财务负责人的身份证、个人简历、任职聘书、职称证书及

个人社保清单； 

    3、企业职称人员汇总清单（加盖公章）； 

    4、企业现有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身份证、职称证书、“广

东省生活垃圾处理运营项目经理证书”及个人社保清单。 

2、职业技能持证人员、上岗培训人员满足相应企业资质或等级标准

的得 1分，增加 10%及以上的得 1.5分，增加 20%及以上的得 2分。不满

足不得分。 

1、企业专业技术工人汇总清单（加盖公章）； 

2、企业现有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身份证、专业技术证书、

“广东省环境卫生行业上岗培训证书”及个人社保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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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企业信用评价标准 需提交的材料清单 

（如未取得企业等级证书，请对照《广东省环卫服务企业等级评定管

理办法》第二点“企业业绩”，找到符合贵公司业绩条件的等级，并按相

应等级标准的第三点“企业人员素质”内要求的人员数量提供材料）。 

3、职工继续教育经费占企业总产值比率＞0.2%得 2分，减少 0.1%扣

1分，无不得分。 
2021、2022、2023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报告》。 

净资产（3分） 
企业净资产达到相应企业等级标准规定的得 3分;未达到相应资质标

准的，每降低 5%扣 1分，扣完为止。 

1、固定资产详细清单（加盖公章）； 

2、环卫车辆行驶证及购车发票。 

净资产收益率

（2分） 

年均净资产收益率达到 3%的得 2 分;低于 3%的每降低 0.5%扣 1分，

扣完为止。 
2021、2022、2023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报告》。 

资产负债率（3

分） 

年均资产负债率低于 75%的得 3 分;高于 75%的每增加 5%扣 1 分，扣

完为止。 
   2021、2022、2023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报告》。 

产值利税率（2

分） 

年均产值利税率达到 3%的得 2 分;低于 3%的每降低 0.5%扣 0.5分，

扣完为止。 
2021、2022、2023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报告》。 

工作质量（18

分） 

1、近 3年内广东省政府采购的项目情况需全部录入“广东省环卫行

业信用管理平台”，并提供项目所在地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对该项目的信用

综合考评表。根据项目录入系统覆盖情况及综合考评情况进行综合打分，

满分 10分。 

2021、2022、2023年度项目信用综合考评表复印件或扫描件、

“广东省环卫行业信用管理平台”截图。 

2、根据合同，作业质量达标率 95%及以上的得 5 分，达标率 85%～

95%（不含 95%）的得 3 分，达标率 75%～85%（不含 85%）的得 2 分，达

标率 60%～75%（不含 75%）的得 1分，低于 60%（不含 60%）的不得分。 

2021、2022、2023年全部项目合同及对应业主或主管部门的

服务评价等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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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企业信用评价标准 需提交的材料清单 

3、获得省级及以上优质服务奖项的每项得 3分，获得市、县级优质

服务奖项的每项得 2 分，获得街、镇级优质服务奖项的每项得 1 分（同

一项目以最高得分计取，满分 3分）。 

2021、2022、2023年企业获得的优质服务奖项（包含：获评

证书、奖牌、红头文件）。 

安全生产（4

分） 
无安全生产事故的得 4分，发生一般生产作业事故的每起扣 2分。 

2021、2022、2023年业主或主管部门开具的无安全生产事故

证明材料。 

劳务用工（12

分） 

1、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按照规定为劳动者投保，不拖欠或

克扣劳动者工资得 10分。每发生 1人次未签订劳动合同或未投保的，扣

0.2 分。因劳资纠纷发生重大群体事件不得分。 

1、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情况一览表（加盖公章）； 

2、员工购买社保情况一览表（加盖公章）； 

3、在申报当地社保局打印的《社会保险费分险种申报汇总

表》。 

4、员工劳动合同 5份（签订劳动合同员工数和购买社保员工

数必需对应上，如有超龄员工，必须单独说明，需为这些人购买

商业保险，附商业保险合同）。 

2、上岗工人经专业培训得 2分。未经培训不得分，部分未培训按比

例扣分。 

2021、2022、2023年培训登记花名册、培训发票、培训签到

表等证明材料。 

设备、材料管理

（4分） 

1、机械设备完好率大于 90%者得 1 分，机械设备利用率大于 70%者

得 1 分。每一项不合格扣 1分。 

2021、2022、2023年日常作业机械设备维护保养记录证明材

料。 

2、有材料采购、验收、发放管理制度和机构，记录真实、完整者得

2分。无专门机构者不得分；无管理制度、记录不完整、不真实者不得分。 

2021、2022、2023年日常材料物资出入库、领取发放、盘点

记录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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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企业信用评价标准 需提交的材料清单 

科技创新 

（5.5分） 

1、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进步奖的每项得 2分，获得市级科技

进步奖的每项得 1 分；通过部科技示范工程验收的每项得 2 分，省科技

示范工程验收的每项得 1分（同一项目以最高得分计取，满分 2分）。  

2021、2022、2023年企业获评证书、受表彰文件或相关证明

材料。 

2、获得省环卫协会颁发的科学技术奖得 1.5分，获得其他省级协会

颁发的科学技术奖得 1 分。 
2021、2022、2023年企业获评证书或相关证明材料。 

3、主编或参编国家、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主编地方标准的每项得

2分，参编地方标准的每项得 1分（满分 2分）。 

2021、2022、2023年主编参编国家、行业、团体、地方标准

相关证明材料。 

信息化（1.5

分） 

1、建立企业网站的得 0.5分。 

2、建立企业日常办公管理系统的得 0.5分。 

3、建立项目管理系统的得 0.5分。 

1、企业网站名称，网址及截图； 

2、办公系统软件名称、功能、截图； 

3、项目管理系统名称、功能、截图。 

企业荣誉（5

分） 

1、因抢险救灾、扶危济困及其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受到省级以上

（含省级）党委、政府及国家部委表彰的得 3分，受到市县党委、政府及

省直部门表彰的得 2 分，受到街道、镇部门表彰的得 1 分（同项以最高

得分计取）。或有捐赠证书、相关部门证明文件或媒体报道抢险救灾、扶

危济困及其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事项每项得 1 分（同一项目以最高得

分计取，满分 3分）。 

1、2021、2022、2023年企业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受表彰

证明文件； 

2、2021、2022、2023年捐赠证书、捐赠票据、媒体报道等相

关证明材料。 

2、获得省级及以上政府或行业先进单位的得 2分，获得市级政府或

行业先进单位的得 1 分，获得区、街道先进单位的 0.5 分（同一项目以

最高得分计取）。 

2021、2022、2023年企业获得的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奖项（包

含：获评证书、奖牌、红头文件）。 



5 

 

评价指标 企业信用评价标准 需提交的材料清单 

无不良行为（30

分） 

根据国家和本省有关违法违规、不良行为的规定，企业无不良行为记

录的得 30分。 

1、有拖欠、克扣工人工资、福利行为的扣 5分，由此造成群体性社

会事件的扣 25分。 

2、企业相互串通投标或与招标人串通投标，被查实的，扣 10分。 

3、涂改、转让、出借《广东省环卫服务企业等级证书》扣 10分。 

4、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后未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扣 5分，安全

生产事故发生后，不依法履行经济赔偿责任的扣 5分。 

5、企业因不良行为受刑事判决的每起扣 10分、行政处罚的每起扣 5

分（同一行为按最重的扣分）。 

6、其它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部门通报、处罚、或被媒体曝光的、或

被投诉查实的酌情予以扣分。 

1、无不良行为记录证明； 
2、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证明； 
3、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并截图； 

4、在“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网站查询并截

图； 

5、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 

 


